
一、检查对象

任何单位和个人。

二、检查方法

现场检查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或者与境外机构、个人

开展合作研究利用种质资源的批准文件

违法向境外提供从境外引进或者与境
外合作研究利用种质资源的检查标准

。

现场检查向境外提供或者与境外合作的种质资源，或者

合同、票据、账簿、档案及其他有关资料。

询问有关人员。

三、判定标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查项结果为“发现问题”，应当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立案调查。

1.没有或者不能提供农业农村部的批准文件向境外提

供种质资源的；

3.批准种质资源与实际提供或者合作的种质资源不一

致的

2.没有或者不能提供农业农村部的批准文件与境外机

构、个人开展合作研究利用种质资源的；

；

4.引进种质资源入境之日起超过一年未向国家农作物

种质资源委员会办公室申报备案并附适量种质材料供国家

种质库保存的。



四、说明

农作物种质资源，是指选育农作物新品种的基础材料，

包括农作物的栽培种、野生种和濒危稀有种的繁殖材料，以

及利用上述繁殖材料人工创造的各种遗传材料，其形态包括

果实、籽粒、苗、根、茎、叶、芽、花、组织、细胞和 DNA、

DNA 片段及基因等有生命的物质材料。

五、附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相关规定

第十一条 国家对种质资源享有主权，任何单位和个人

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或者与境外机构、个人开展合作研究

利用种质资源的，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同时提交国家共享惠

益的方案。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接收

申请材料。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将批准

情况通报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从境外引进种质资源的，依照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

原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八十一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条规定，向境外提供或者

从境外引进种质资源，或者与境外机构、个人开展合作研究

利用种质资源的，由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的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没收种质资源和违法所

得，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未取得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携带、

运输种质资源出境的，海关应当将该种质资源扣留，并移送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

处理。

2.《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农作物种质资源，是指选育农作物新

品种的基础材料，包括农作物的栽培种、野生种和濒危稀有

种的繁殖材料，以及利用上述繁殖材料人工创造的各种遗传

材料，其形态包括果实、籽粒、苗、根、茎、叶、芽、花、

组织、细胞和 DNA、DNA 片段及基因等有生命的物质材料。

第二十七条 国家对农作物种质资源享有主权，任何单位

和个人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应当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

辖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报农业农村部审批。

第二十八条 对外提供农作物种质资源实行分类管理制

度，农业农村部定期修订分类管理目录。

第二十九条 对外提供农作物种质资源按以下程序办

理：

（一）对外提供种质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的格式及

要求填写《对外提供农作物种质资源申请表》（见附件一），

提交对外提供种质资源说明，向农业农村部提出申请。

（二）农业农村部应当在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 20 日内

作出审批决定。审批通过的，开具《对外提供农作物种质资

源准许证》（见附件二），加盖“农业农村部对外提供农作

物种质资源审批专用章”。

（三）对外提供种质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持《对外提供农

作物种质资源准许证》到检疫机关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四）《对外提供农作物种质资源准许证》和检疫通关

证明作为海关放行依据。

第三十条 对外合作项目中包括农作物种质资源交流的，

应当在签订合作协议前，办理对外提供农作物种质资源审批

手续。

第三十一条 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从境外引进农作物种

质资源。

第三十二条 从境外引进新物种的，应当进行科学论证，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可能造成的生态危害和环境危害。引进

前，报经农业农村部批准，引进后隔离种植 1 个以上生育周

期，经评估，证明确实安全和有利用价值的，方可分散种植。

第三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从境外引进种质资源，应当依照

有关植物检疫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植物检疫手续。

引进的种质资源，应当隔离试种，经植物检疫机构检疫，证

明确实不带危险性病、虫及杂草的，方可分散种植。

第三十四条 国家实行引种统一登记制度。引种单位和个

人应当在引进种质资源入境之日起一年之内向国家农作物

种质资源委员会办公室申报备案，并附适量种质材料供国家

种质库保存。

当事人可以将引种信息和种质资源送交当地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或者农业科研机构，地方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者农

业科研机构应当及时向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委员会办公室

申报备案，并将收到的种质资源送交国家种质库保存。

第三十五条 引进的种质资源，由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委

员会统一编号和译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更改国家引种编



号和译名。

第四十二条 中外科学家联合考察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对

外提供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以及从境外引进的农作物种质资

源，属于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野生种、野生近

缘种、濒危稀有种的，除按本办法办理审批手续外，还应按

照《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的规

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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